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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年「青聚點」地方創生人才培育獎勵計畫 

青年共享空間  使用同意書(參考範本) 

甲方：青聚點（單位名單）

乙方：（借用空間者，須為 18-35歲之青年）

一、 訂立宗旨：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114年青聚點                （單位名稱）

（以下簡稱甲方）為執行計畫提供場所及設備借用，性質上屬個別借用之

共通性條款；借用人           （簡稱乙方）於簽署前應詳閱本同意書，

並與甲方共同信守雙方所簽立之一切借用條款。 

二、 借用標的 

(一)甲方可提供乙方借用之標的包括

空間名稱：    （空間名稱）， 

地址：    ； 

設施、設備：□麥克風  支 □冷氣空調 □電風扇   台 □投影設備 

□網路 □桌  張、椅  張 □飲水機 □烹飪設備 □其他：    。 

(二)乙方實際借用範圍或項目，以經甲方簽署認可所載為準。為增場地之合理

使用，甲方得於不妨害乙方所舉辦活動前提下，適度調整借用範圍或項

目，乙方不得異議。

(三)甲方提供共享空間之免費借用時段，經費係由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114 年

「青聚點」地方創生人才培育獎勵計畫項下支應，用以支持青年辦理公共

事務參與相關活動，減輕辦理門檻，故不再向乙方收取場地與設備租借、

清潔、水電或網路使用等費用，惟提供餐飲等額外服務，如經雙方合意則

不在此限。

三、借用程序 

(一)乙方依活動實際需要，事先於 Google行事曆或網站查詢共享空間使用情

形，並填寫申請表單，甲方對乙方查詢所為答復，僅供乙方承借前參考，

在雙方簽署借用同意書前，不具任何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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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甲方如同意乙方借用需求，經聯繫乙方提供本同意書，乙方確認無誤簽署

本同意書後回傳予甲方，借用關係方成立生效，並視同乙方願意遵守借用

辦法及管理規則等相關規定。 

四、借用規範 

(一)乙方借用甲方空間時段包含以下： 

1.進場佈置等事前作業時間（含綵排、設備測試）預定於 114年    月 

      日□上午□下午     ：     到     ：     。 

2.正式活動預定於 114年   月   日□上午□下午  ：    到  ：  。 

(二)乙方應確實遵守使用時段，如因超過場地借用時段，影響下一場次活動進

行，甲方有權要求乙方立即中止活動進行，乙方須負責場地下一時段之使

用單位權益損失。 

(三)乙方應自行處理於借用場地期間所遺留之任何廢棄物，包含活動前之佈

置、活動期間之餐食等，應共同維護借用環境之清潔。乙方使用完畢後，

相關借用設備物品應如數歸還及回復原狀；其有短少或損壞，應予補足或

照價賠償。 

(四)乙方在借用活動期間應負責場地內外秩序（包含噪音）、設備、公共安全

（包含用電及消防安全）、交通及環境衛生之維護。 

建議青聚點可再自行增加有關場地布置與使用之規定限制（如不能使用膠布黏

貼牆面、不得在共享空間抽菸或喝酒或吃檳榔等） 

五、 活動取消之處理 

(一)乙方之活動因故取消、改期或調整內容，而有取消借用場地之必要，除天

災等不可抗力之因素，應以書面於活動前  日通知甲方，以免影響後續借

用者權益。如未經通知與同意即無故擅自放棄，將取消本年度借用資格。 

(二)場地借用如獲甲方同意取消或因天災等不可抗力之情形，導致無法於原時

段使用場地者，如需再借用其它時段，乙方應重新填寫「場地使用申請表

（連結）」與本同意書。 

六、 活動辦理應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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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乙方所舉辦之活動應與申請表單所填相符，並不得涉及特定政黨或宗教活

動、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，如有前開狀況甲方得請乙方停止活動進

行，乙方不得請求任何賠償。 

(二)活動進行中，乙方應全權負責維持會場秩序，並保障與會人士安全。乙方

應自行負擔活動辦理之全部法律責任，不得違反相關法令規定。 

(三)乙方應遵守甲方「場地使用申請表（連結）」中註明各場地最大使用人數

容量之限制，活動參與人數如超過最大容量時，甲方得請乙方停止活動進

行，以維持公共安全，乙方不得請求任何賠償。 

(四)未經甲方書面同意，乙方毋須將甲方列為主、協辦或贊助單位；未簽約

前，乙方不得在甲方場地舉行活動之宣傳。 

(五)乙方不得將借用場地之全部或部分轉借、轉借、或分借予第三人，亦不得

擅自搬動空間內的傢俱及設備等物品，但經甲方書面同意者，不在此限；

如有違規須自行承擔賠償或法律責任。 

(六)乙方於借用時間結束，歸還空間時，甲方將進行點交程序，以確認借用空

間、物品等借出品項，若因乙方使用人（包括受雇人或承包商）或與會人

士故意或過失，而造成借用標的損壞，乙方及行為人應負連帶責任。 

(七) 應提醒及確保參與者於活動期間應尊重性別多元、個別差異及他人與自己

之身體自主，避免以不受歡迎之言詞、行為，騷擾或侵害他人；並應遵守

性別平等教育法、性騷擾防治法、跟蹤騷擾防制法、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

相關法令之規定。 

七、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之。 

甲方 

青聚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單位名稱） 

地址： 

 

乙方 

借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借用空間者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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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話： 

地址： 

Email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4 年    月    日 


	1141294167_1_A09020000E_1142204780_doc3_Attach1
	1141294167_2_A09020000E_1142204780_doc3_Attach2.pdf

